
修改宪法，完善对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这是我国现行宪法(1982 年版本)的第四次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兆国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份修

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

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宪法修正案草案与经济有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二. 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即：国家对非公有制经

济既鼓励、支持、引导，又依法监督、管理，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 
三. 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 包括： 

(1) 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 
(2) 用“财产权”代替 “所有权”。 
(3) 增加对私有财产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八二年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

济」，到九九年确立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

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非公有制经济」过去是「资本主义尾巴」。 然后是「公有制的补充」，

再然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宪法修正案提出「鼓励」、「支

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足见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视。 私营

企业老板可以放心增加投入，扩大生产，依法经营，国民经济可以更健康发

展，国家更加富强。 
 
 就老百姓最关心的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问题，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

授提出了几个建议： 
 
(1) 必须明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内容，防止滥用“社会公共利益”

原则。 
(2) 必须确立对征收给予“公平合理补偿”原则。 
(3) 必须明确司法审查程序。 各级政府制订的拆迁或征地的补偿办法，老



百姓认为不公平、合理时，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讨回公道。 
 
 总之，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体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

保护严格、流转畅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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